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 

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地址：合肥市怀宁路 288 号置地广场 A 座 34-35 楼 

电话：（0551）62642792      传真：（0551）62620450



 

目    录 

释义 ............................................................................................................................... 2 

正文 ............................................................................................................................... 6 

一、主体资格  ............................................................................................................. 6 

二、项目情况  ............................................................................................................. 7 

（一）项目概况  ......................................................................................................... 7 

（二）项目批复  ......................................................................................................... 8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 9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 9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 11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 11 

五、结论意见  ........................................................................................................... 11 

 

 

 

 

 

 

 

 

 

 

 

 

 



天禾律师                                                      法律意见书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全称 

项目实施主体 指 宣城市铁路（机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本项目 指 宣城至绩溪铁路项目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 指 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专项债券 

《可研报告》 指 新建铁路皖赣线宣城至绩溪段可行性研究总说明书 

《实施方案》 指 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专项债券发行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宣城市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

所 
指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及本次发行经办律师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61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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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预[2018]34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9]26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

知》 

财库[2020]43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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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 2024 第 03213 号 

 

根据《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同》的相关约定，本所指派吴波律师、鲍

冉律师作为宣城至绩溪铁路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事宜

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申请专

项债券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财库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

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2018]61 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国发[2019] 

26号文、[2020]43 号文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出具的有关批复、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

中介服务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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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

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委托

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出具法

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五）本所律师仅就本次申请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

不对本次有关专项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实施

方案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评价报告、实施方案

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

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相关主体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专

项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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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之规定，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作

为发行主体。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方为安徽省人民政府，

其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省级政府发行转贷市县使用之规定。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安徽省人民政府为本次专项债券适格的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宣城市铁路（机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是本

项目的实施主体。 

根据宣城市铁路（机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向本所律师提供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及本所律师核查，宣城至绩溪铁路项目的实施主体的

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宣城市铁路（机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宣城市鳌峰中路 68 号一楼西 

负责人 张斌 

编码机关 12341700559205170Y 

赋码日期 2019年 3月 21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承办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协调全市铁路

建设工作；负责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指导县(市、区)

铁路建设协调机构相关工作。 

举办单位 宣城市政府 

有效期 2019.3.21-2028.1.13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依法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具备项

目实施主体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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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可研报告》及《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 

工程范围 宣城站（不含）至绩溪北站（不含），皖赣铁路宁国城区段改线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 

 

 

 

 

 

 

（1）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铁路自在建商合杭铁路宣城站高速场

引出后折向南，在宁国市南侧设置宁国南站，之后外包杭黄铁路引入杭

黄铁路绩溪北站杭黄场，新建铁路长 111.7公里，新设宁国南站和十里

岩线路所。宁国南站按 3台 8线布置，其中高速场 2台 5线、普速场 1 

台 3线，站房面积 4000平方米。

（2）皖赣铁路宁国城区段改线工程。线路自既有皖赣铁路 K95+300 引

出后折向西南，引入拟建宁国南站普速场，出站后折向东南，于 K116+200 

接轨既有皖赣铁路，新建铁路长 17.4 公里。新设罗田、宁国南两座车

站，其中罗田站为会让站，改建港口镇站。

（四）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项目实施主体为“宣城市铁路（机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该中心负

责组织、协调宣城市铁路建设工作；负责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负责指导县（市、区）铁路建设协调机构工作。

（五）项目建设计划

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及皖赣铁路宁国城区段改线工程项目将于

2020年开工，其中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工程预计 2025年竣工，皖

赣铁路宁国城区段改线工程预计 2025年竣工。

项目投资估算及

资金来源安排 

项目估算总投资额为 177.1 亿元，其中：（1）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

工程总投资额 156.7亿元，含杭临绩铁路同步实施工程投资，金额 2.84

亿元，该工程由安徽省政府先行承担，待杭临绩铁路建设时纳入杭临绩

铁路，故本方案计算总投资额需剔除该部分投资额，剔除后宣城至绩溪

高速铁路总投资额为 153.86 亿元；（2）皖赣铁路宁国城区段改线工程

静态投资 20.4亿元。最终项目总投资额合计为 174.2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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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铁总发改函[2019]77 号》关于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内容：（1）宣绩高铁项目总投资 153.86亿元。具

体资金筹措方案如下：项目自筹资金 107.7 亿元，其中征地拆迁费

用 20.9 亿元，其余 86.8 亿元由安徽省先行出资，地方政府自筹资

金安排，自筹资金以外 46.16 亿元自筹解决。项目建成运营后次年，

铁路总公司按建设年限注入扣除征迁费用后工程投资资金的 50%即

43.4 亿元。此外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安徽省铁路建设的若

干意见》（皖政[2015]27号）要求，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107.7亿元由

省、市按 6:4 比例分担，其中宣城市需自筹资金 43.08 亿元。（2）

皖赣铁路宁国城区段改线项目总投资 20.4亿元，具体资金筹措方案

为全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解决。故宣城市地方政府出资总额为

63.48亿元。 

本次债券发行总

金额 
63亿元 

（二）项目批复 

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情况如下： 

2018 年 9 月 21 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

见书》（选字第 340000201800573 号）。 

2018 年 12 月 5 日，自然资源部《关于新建铁路皖赣线宣城至绩溪铁

路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预审字[2018]125 号）。 

2018 年 12 月 18 日，宣城市人民政府《宣城至绩溪铁路建设资金筹措

方案及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情况的函》（宣政秘[2018]105 号）。 

2019 年 1 月 30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建宣

城至绩溪调整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总发改函[2019]77 号）。 

2019 年 6 月 25 日，安徽省水利厅出具《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水

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皖水保函[2019]5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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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9 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出具《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新建铁路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皖环函

[2019]735 号），原则同意《新建铁路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综上，本项目已取得目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项目实施主体具

备实施主体资格。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铁总发改函[2019]77 号》关于新建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内容：1、宣绩高铁项目总投资 153.86 亿元。具体资金筹

措方案如下：项目自筹资金 107.7 亿元，其中征地拆迁费用 20.9 亿元，

其余 86.8 亿元由安徽省先行出资，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安排，自筹资金以

外 46.16 亿元自筹解决。项目建成运营后次年，铁路总公司按建设年限注

入扣除征迁费用后工程投资资金的 50%即 43.4 亿元。此外根据安徽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安徽省铁路建设的若干意见》（皖政[2015]27 号）和中

国铁路总公司、安徽省政府《关于推进安徽省铁路建设的会议纪要》（铁

总计函[2017]378 号）要求，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107.7 亿元由省、市按 6:4

比例分担，其中宣城市需自筹资金 43.08 亿元。2、皖赣铁路宁国城区段

改线项目总投资 20.4 亿元，具体资金筹措方案为全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

金解决。故宣城市地方政府出资总额为 63.48 亿元。 

本次拟筹集专项债券资金 630000 万元，其中，2020 年已发

行 62900 万元（2020 年第一批次已发行债券资金 9700 万元，全部

用于市本级段项目建设； 2020 年第二批次已发行债券资金 20000

万元，全部用于市本级段项目建设；2020 年第三批次已发行债券

资金 9900 万元，其中：2000 万元用于市本级段项目建设，79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20 年第四批次已发行债券资金

23300 万元，其中：50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建设，16300 万元

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00 万元用于绩溪县段项目建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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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计已发行 160200 万元（其中 2021 年第一批次已发行 41900

万元：其中 17800 万元用于市本级段项目建设，14100 万元用于宣

州区段项目建设，10000 万元用于绩溪县段项目建设；2021 年第

二批次已发行 25300 万元，全部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21 年

9 月 22 日专项债券已发行 58100 万元，其中：9800 万元用于宣州

区段项目建设，433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5000 万元用

于绩溪县段项目建设；2021 年 11 月 24 日专项债券已发行 34900

万元，其中 30000 万元用于市本级项目建设，4900 万元用于绩溪

县段建设）, 2022 年已发行 195900 万元（其中 2022 年 1 月专项

债券已发行 85500 万元，其中 155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建设，

700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22 年 3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12900 万元，其中 79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建设，5000 万元用

于绩溪县段项目建设，2022 年 6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5000 万元（其

中 50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使用），2022 年 6 月已调整发行

882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建设，83200 万元

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22 年 10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4300 万元，

（其中 43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使用）2023 年专项债券已发行

163000 万元（其中 2023 年 2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98000 万元，其中

150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建设、13000 万元用于绩溪县段项目

建设、700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23 年 5 月专项债券

已发行 35100 万元，其中 15100 万元用于市本级段项目建设，200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23 年 6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5400

万元，用于绩溪县段项目建设。2023 年 8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3500

万元，用于宣州区段项目建设。2023 年 9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210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2024 年专项债券已发行 24700

万元（其中 2024 年 5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24700 万元，其中 10000

万元用于市本级段项目建设，147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

2025 年专项债券计划发行 23300 万元（其中 2025 年 1 月专项债券

拟发行 1500 万元，用于宁国市段项目建设。）债券期限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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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计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到期后一次偿还本金。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专项评价报告》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宣城市宣城至绩溪高速铁路项目，预期项目

收益现金流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宣城市拟对项目建设自筹资金

为 63.48 亿元，符合国发[2019] 26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要求；本

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

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

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专项评价报告》由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出具。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安徽分所现持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为

110103753401，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本

所现持有安徽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23401198710250491 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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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适格，实施主体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

本项目的实施资格。 

（二）本项目已取得了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和相关许可。 

（三）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

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四）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

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五）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国发[2019] 

26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2018]61 号文、

财预[2018]34 号文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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